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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國防部。 

貳、案   由：國防部對眷村重建基金營運及管制失衡，

造成政府財政債務嚴重負擔；復對於本案

眷舍住用限制規定及撤銷眷籍審查部分條

文缺乏法源依據及法律明確授權，且有違

比例原則，顯有違失；且對眷服業務未建

立正式承辦及協辦人員制度，逕委由約聘

人員擔任承辦人；復任由退役人員幕後指

導正式承辦人員如何簽辦公文，除依法無

據，且責任無法明確劃分；又對本案涉及

越級指揮，核有明顯疏失；另國防部及所

屬對系爭眷舍強制拆除，未通知陳訴人到

場點交其個人家具用品，有違程序正義及

正當法律程序；且迄未補償其自費增建眷

舍之損失，致生本案陳訴疑義，洵有不當

，均核有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本案經向國防部調閱相關卷證及約詢單位主管與業

管承辦人員。茲就本案調查發現之違失臚列如下： 

一、國防部對眷村重建基金營運及管制失衡，致使基金產

生短絀情形，造成政府財政債務嚴重負擔，間而影響

眷村重建工作及眷改計畫之遂行，核有違失。 

(一)經查據國防部說明，自 86 年度設立眷改基金迄今

，對於原眷戶、違（占）建戶之安置與補償，均按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下稱眷改條例）及其施行

細則辦理，其中眷改條例第 20 條：「原眷戶自行

負擔部分，最高以房地總價 20％為限，其有不足部

分，由改建基金補助。」所稱不足部分即為眷改基



 2 

金之法定支出，因支出部分遠大於法定收入，致使

基金產生短絀情形。 

(二)嗣因行政院暫緩大面積國有土地及臺北市精華土

地標售，直接衝擊眷改土地依法標售處分作業，影

響「眷改資金」收入，致無法按眷改收入計畫正常

獲得資金辦理改建工作。行政院為有效解決眷改資

金問題，業由該院於 101 年 8 月 20 日院台防字第

1010051028號核定同意增加融資額度上限為 747億

元，於 101 年度結束時，總融資達 710 億元，102

年度依償債計畫償還 50 億元，融資額度上限調為

697 億元。 

(三)基此，行政院為有效解決眷改融資問題，於 101 年

8 月 20 日核定同意國防部「眷改計畫修正」及「融

資計畫修正」，並規畫債務清償及土地處分期程。

該部業依行政院指導，規劃多元性土地活化方式，

眷村改建尚待處分土地 4,658 筆，面積 809.24 公

頃，公告產值約 1,973 億餘元，總資產大於融資 710

億元，預劃於 102 年至 108 年分期償還，現階段刻

正加速執行各項土地活化工作，增加處分收益，以

減緩以融資為主之籌措資金方式及降低債務負擔

等語。 

(四)經核，國防部於訂定原眷戶自行負擔房地總價比重

及相關法定支出政策，未能確實開源節流，對眷村

重建基金營運及管制失衡，造成政府財政債務嚴重

負擔，致使基金產生短絀情形，尤以融資籌措資金

及土地活化方式，以降低債務負擔，顯非正本清源

之道，核有疏失，國防部宜妥謀相關因應對策，解

決眷改資金不足問題並賡續檢討改進，俾利眷村重

建工作及眷改計畫之遂行。 

二、國防部對於本案眷舍住用限制規定及撤銷眷籍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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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條文缺乏法源依據及法律明確授權，且有違比例

原則；另對陳訴人及系爭眷舍檢舉人造成差別待遇之

情形，核有失公帄，顯有違失。 

(一)按大法官釋字第 443 號解釋意旨：「若欲對人民之

自由權利加以限制，必頇符合憲法第 23 條所定必

要之程度，並以法律定之或經立法機關明確授權由

行政機關以命令訂定。」且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5

條第 2 款有關法律保留原則規定：「關於人民權利

義務者，應以法律定之。」另按「行政行為應受法

律及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行政行為之內容

應明確。」、「行政行為，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

差別待遇。」、「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不得逾越

法定之裁量範圍，並應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行

政程序法第 4 至 6 條、第 10 條定有明文。 

(二)經查，陳訴人於 51 年 5 月間獲配住高雄縣鳳山市

○○路○○巷○號協和新村軍人眷舍，61 年間陳訴

人因奉令北調，乃將個人戶籍遷出，惟陳訴人配偶

及子女仍設籍於該址，67 年間原告配偶之胞姊沈○

○（下稱沈女），因故與父親爭吵被逐出家門，陳

訴人乃將該眷舍內部分房間暫借其居住，期間陳訴

人仍經常南返探視，惟因沈女意圖占用該眷舍，竟

拒絕陳訴人進入，其忍無可忍，乃提出民事訴訟請

求沈女遷讓房屋，案經台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

雄地院）以 88 年度鳳簡字第 901 號判決沈女應將

系爭眷舍遷讓返還陳訴人，沈女卻向軍方檢舉，陸

軍總司令部（改制後稱「陸軍司令部」）乃於 90

年 7 月 20 日以（90）伯耐字第 4803 號函略謂：陳

訴人自 67 年起將眷舍轉借予沈女居住迄今，業經

法院判決兩造為借貸關係，陳訴人已違反「國軍軍

眷業務處理辦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4、7 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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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依法撤銷居住權收回眷舍，致生本案陳訴疑義。 

(三)卷查，政府為謀安定國軍在台眷屬生活，使將士無

後顧之憂，早自 45 年 1 月 11 日起即由國防部以（

45）通甲字第 003 號令公布「國軍在臺軍眷業務處

理辦法」，迨 86 年 1 月 22 日修訂更名為「國軍軍

眷業務處理辦法」，按該處理辦法第 29 條第 1 項

規定：「凡以前奉准在眷村範圍內公有土地上自費

建築眷舍有案者，應列為公產管理，不准出租、頂

讓或經營工商業，房地不准出賣及作租押處分，將

來國軍營地變更用途處理時，應配合實施，不得異

議。」是本案國防部收回陳訴人奉准自建部分之眷

舍，雖於法尚非無據，惟核於私法關係上陳訴人仍

保有該增建部分之所有權，且衡該條文無立法機關

法律明確授權由行政機關以命令訂定，且無任何法

源依據，核其法律性質係屬職權命令，非屬法規命

令性質至明，惟國防部為業務主管機關，法制作業

未臻周延完備，於本案眷舍住用限制規定及撤銷眷

籍審查部分條文缺乏法源依據及法律明確授權，造

成陳訴人眷舍配住及眷改國宅配售權益嚴重受損

，致生民怨及斲傷政府威信，要難謂無違失。 

(四)次查，本案詢據國防部政治作戰局（下稱國防部政

戰局）局長王○○中將坦稱：「…對劉前輩遭遇，

深表同情，…我一直在思考之間有無人為疏失或錯

誤，我思考這很不合理，占人家房子，又拿了 68

萬，但法律之規定很嚴峻，我在想能為他們作什麼

」等語；該局軍眷服務處（下稱眷服處）林處長針

對本案國防部以眷舍借住為由，撤銷陳訴人眷舍居

住權是否合理問題則陳稱：「…就時空背景，當年

大家都想分到眷舍，因眷舍有限，才會有如此多規

則…因二造興訟對立，才援用相關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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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年眷改條例制定公布施行後，才規定違占戶及違

建戶相關權宜措施，以利搬遷」云云；對此該處上

校法制官魏○○則陳稱：「…我不是本案承辦人，

但本案經過訴願及行政訴訟…。但法令規定是不可

以借住的。」渠復陳稱：「這個案子民國 60 幾年

就有這種現象（指借住），…我們捫心自問住用很

難符合法規之規定，有很多檢舉案，愈講愈嚴格，

不是我們墨守成規，我們從情理來看是否可以改善

」等語。 

(五)經核，國防部對本案眷舍住用限制規定及撤銷眷籍

審查部分條文缺乏法源依據及法律明確授權；且衡

本案系爭眷舍部分房間借住，非全戶借住，應考量

比例原則，斷不宜擴張解釋，侵害當事人權益；另

該部對陳訴人及系爭眷舍檢舉人造成差別待遇情

形，致生民怨及陳訴疑義，洵有違首揭法律規定及

大法官會議解釋意旨，顯有違失，亟待檢討改進。 

三、國防部對眷服業務未建立正式承辦及協辦人員制度

，逕委由約聘人員擔任承辦人，顯有不當；復任由退

役人員幕後指導正式承辦人員如何簽辦公文，除依法

無據，且責任無法明確劃分，洵有違失。 

(一)按「行政機關為行政指導時，應注意有關法規規定

之目的，不得濫用。」、「行政機關對相對人為行

政指導時，應明示行政指導之目的、內容、及負責

指導者等事項。」行政程序法第 166 條第 1 項及第

167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 

(二)經查，據國防部調卷函復說明，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軍眷服務處，為執行眷村改建等事務，依據組織編

制與業務區分承辦人及代理人制度，承辦人均分配

其常態性業務，代理人權責為承辦人如因公、請假

無法辦理負責業務，則由代理人負責辦理其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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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人員任職後由原承辦人辦理乙週業務銜接事

宜(含經驗移交報告)並由權責長官指派乙員資深

業務承辦人負責輔導業務辦理情形，俾傳承並順利

推動及有效執行眷村改建及軍眷服務工作，該處核

心業務均由具相關經歷之「軍職」承辦人負責，並

無退休或退役人員幕後指導正式承辦人員如何簽

辦公文之情節；另按「國軍編制內及臨時聘雇人員

管理作業規定」，該部為順遂推動眷村改建及眷服

業務，得進用聘僱人員，分工辦理眷村改建及眷服

工作；且按前開規定第 3 點規定，主管機關有要求

特約聘雇人員提供勞務之權利，故有關渠等內部分

工及業務職掌事項之權責劃分，應屬該部人事運用

權責，自得依相關業務屬性分交特約聘雇人員辦理

，聘雇人員再依其業務職掌收文並簽辦公文。 

(三)惟查，本案詢據當年政戰局眷服處已離職約聘人員

林○○表示，渠 88 年 1 月考進眷服處，90 年 3 月

或 4 月離開的…，其當時負責權限是彙整資料，協

助處長作簡報及查對眷籍資料而已，眷服業務渠當

時只是兼任工作，分擔王○○工作量及原八軍團轄

區，沒有權限撤銷居住權眷籍，當時係由「副組長

劉○○中校（空軍）」及「組長王○○中校」督導

；有關眷服業務有何應注意或改善之處，其建議：

「他們設定公文管理員這種角色，我們聘僱人員實

不宜作承辦人工作，我們只是查對人員及法規而已

，並無處分權限。」惟當詢及核稿官銜卻稱：「他

沒有官銜（姓『殳』），都是穿便服。」強調其確

實幕後指導；另本院提示本案國防部相關答詢資料

公文時則表示：「我們沒有權限，卻不知為何於公

文上署名（承辦人），核稿另有其人」等語。 

(四)又查，嗣經本院約詢該處約聘人員亦即本案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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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表示，因資深眷服處工作已 20 多年，一開

始作眷籍資訊，後來約 87 年左右接陳情業務與林

小姐各負責一半，並坦稱接辦過程如無「殳老師」

指導公文無法簽辦；且詢據王員指稱，所云「殳老

師」係指殳○○，係該處約聘之退役上校。針對劉

○○眷舍居住權撤銷案公文如何撰擬乙節，詢據渠

表示：「老師提示我方向後撰稿，再由其潤稿。」

惟當詢及有關本案經辦情形時其坦言：「我們（指

渠與林○○）很相信殳老師，老師對劉○○案有涉

獵，之前亦有承辦經驗」等語，惟當詢及本案承辦

公文係由自己主導判斷或老師主導問題時，其坦稱

：「這個案子我擔不起來，由殳老師改，再依其改

的來打這件公文（指撤銷眷舍居住權公文）…」等

云。 

(五)另查，上情本院約詢已退伍時任組長王○○上校則

坦稱：「…我們對王○○業務指導確實有，本案重

點頇找到有哪些地方真的有所委屈，如何疏導以化

解之，使整個事情緩和一點。」惟當詢及「假設本

案殳老師指導如何寫公文，承辦人完成初稿經其核

對定稿，陳判後公文發出去，責任歸屬」問題時，

渠明確表示：「應蓋過章的都有責任。」當再詢問

：「『殳』未蓋章如何負責？」時，渠則坦承：「

未核章確實無法負責…」等語。 

(六)經核，本案國防部對於眷服業務未建立正式承辦及

協辦人員制度，逕委由所屬約聘人員非正式職員或

軍官擔任承辦人，並於相關撤銷眷籍處分公文書署

名，明顯名實不符，已核有未洽；復任由約聘之退

役人員幕後指導正式承辦人員（亦為約聘人員）如

何簽辦公文，除依法無據且權責不明，責任無法明

確劃分，易造成「有權無責」之管理死角及漏洞，



 8 

洵有違失。 

四、國防部對本案涉及越級指揮，率變更所屬調查結果，

立場有失客觀公正，核有明顯疏失。 

(一)按國防部軍眷服務業務，攸關原眷戶眷舍居住合法

權益及眷村改建國宅配售權利，允應依法行政，妥

慎處理，並加強溝通，以釋眷疑，俾免爭議，以昭

公信。卷查前陸軍第八軍團司令部 90 年 2 月 20 日

召開劉○○「眷舍違規使用撤銷居住權」聽證會，

依簽到簿內容所載，國防部當時未派員參加。嗣前

陸軍第八軍團司令部於 90 年 4 月 9 日將調查結果

，以(90)務行字第 3818 號呈文：「1、陳控劉○○

出租眷舍，查無具體事證，未違反「國軍軍眷業務

處理辦法」第 31 條第 3 項之規定。2、劉員同意沈

員（三等親屬關係）寄居，並無將眷舍轉借之情事

，未牴觸「國軍軍眷業務處理辦法」第 31 條第 7

項之規定。3、劉員配住眷舍即依規定進住並遷入

戶籍，後因職務調動，其主眷戶籍未曾遷出，且傢

俱仍留置眷舍，並常返回眷舍探視，並未違「國軍

軍眷業務處理作業手冊」第 36 條規定，故毋頇辦

理保留申請。4、沈○○占用眷舍阻擾劉員返回眷

舍居住，意圖造成未居住眷舍之假象，並控告劉員

違反「國軍軍眷業務處理辦法」，要求撤銷眷舍居

住權，同時申請補納原眷戶，其意圖至為明確。」

故建請仍保留其眷舍居住權為宜。 

(二)經查，上情詎國防部 90 年 6 月 26 日(90)祥祉字軍

7507 號令前陸軍總司部，因劉○○及眷屬未居眷舍

20 餘年，依「國軍軍眷業務處理辦法」第 31 條第

l 項第 4、7 款規定，處撤銷眷舍居住權及收回眷舍

，並指責前陸軍第八軍團司令部未落實清查已有疏

失，復違背住用處理規定，逕予劉○○寬延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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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逾越行政裁量權且涉違法，請該部於 15 日內結

案報部，倘再延誤即議處失職人員。前陸軍總司部

奉令乃於 90 年 7 月 20 日(90)伯耐字第 4803 號函

撤銷劉○○眷舍居住權暨收回眷舍。 

(三)惟查，為釐清權責，詢據本案國防部政戰局眷服處

時任業管正、副組長之王○○及劉○○上校到院説

明均證稱，國防部係職司政策及規劃，有關眷籍撤

銷相關執行及個案認定係屬轄內各軍種及業管軍

團權責至明，且詢據副組長劉○○上校更明確表示

，國防部不可以跨越各軍團作決定。 

(四)又查，本案於提示國防部約詢答詢書面資料及相關

撤銷眷籍公文，詢據時任陸軍第八軍團業管承辦人

呂○○中校表示：「本案我到現場訪查很多次，沈

一直想得到劉○○房子的配住權，我當時實況認定

，沈○○有不法企圖，…我認為不是租舍，非租借

，因此認定沒有違規，報到陸總部及國防部去，詎

上級（國防部）認我處置不當要處分我，…後來由

陸總部去撤銷劉○○之眷舍居住權。」並指稱：「

我記得當時國防部都未派員到現場看，後來註銷人

家眷籍，我當時現勘告知沈○○不能配住，…我發

現其當時即有不法企圖，後來拆遷補助費被沈○○

領走，我認為劉○○確有委屈，國防部對本案處理

確實有不妥之處」等語。 

(五)經核，國防部對本案涉及越級指揮情形至明，且於

撤銷當事人眷籍決定前，該部未派員現勘瞭解實況

及訪查，以期發見真實，率變更所屬調查結果，容

有未盡調查之失，且衡與常情有悖；又殳員經本院

約詢多次均拒不到院説明，益啟人疑竇，顯見本案

立場有失客觀公正，核有明顯疏失。 

五、國防部及所屬對系爭眷舍強制拆除，未通知陳訴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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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點交其個人家具用品，有違程序正義及正當法律程

序；且迄未補償其自費增建眷舍之損失，致生本案陳

訴疑義，均核有不當，顯有疏失。 

(一)按「為使行政行為遵循公正、公開與民主之程序，

確保依法行政之原則，以保障人民權益，提高行政

效能，增進人民對行政之信賴，特制定本法。」、

「本法所稱行政程序，係指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

、締結行政契約、訂定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確定

行政計畫、實施行政指導及處理陳情等行為之程序

。」、「受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或團體，於委託範

圍內，視為行政機關。」、「行政行為應受法律及

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行政行為，應以誠實

信用之方法為之，並應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

」、「行政機關就該管行政程序，應於當事人有利

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行政程序法第 1 條、

第 2 條第 1 項、第 3 項、第 4 條、第 8 條及第 9 條

定有明文。 

(二)經查，本案依據國防部說明，陸軍第八軍團指揮部

奉國防部 101年 3月 23日國政眷服字第 1010003940

號令核定拆圍工程需求計畫，依政府採購法辦理「

高雄市鳳山區協和新村地上物拆除及圍籬新建工

程」公開招標，101 年 6 月 19 日決標予○○物業管

理有限公司，於 7 月 9 日開工，同年 10 月 17 日完

工，該眷舍包含增建部分均屬國有，其所坐落之土

地亦為國有土地，劉○○將系爭眷舍轉借予沈○○

使用，本無居住於系爭眷舍內之事實，而該眷舍在

占用人沈○○遷出後，實際上並無人住用，房屋現

況年久破舊甚至屋頂塌陷，屋內僅有不堪使用之廢

棄物品，陸軍第八軍團指揮部因協和新村已完成國

軍老舊眷村改（遷）建作業，而為騰空該村之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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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舊眷村土地發包委由○○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將

包含該眷舍在內之「協和新村」國軍眷舍等地上物

予以拆除騰空，此係國有財產管理機關基於對國有

建物行使所有人自由處分所有物之權利，並無不當

，依法應無必頇通知陳訴人之義務，軍方係由陸軍

第八軍團指揮部工程承辦人黃○○上尉及中正預

校承辦人陳○○少校前往監工等語。 

(三)次查，有關本案國防部及所屬對系爭眷舍強制拆除

乙節，詢據陸軍司令部眷服組上校組長房○○陳稱

：「本案系爭眷舍係於 101 年 7 月間拆除，沈○○

及劉○○之爭議，據我們瞭解彼等有租賃關係，我

們試圖解決，當中開了幾次協調會，但問題始終無

法解決，…他今日陳情拆房未依法定程序來作，本

案其實與一般強制執行案件不同。我們八軍團拆房

時有找里長及相關人過來見證，我們前、中、後拆

的過程東西都有保存下來，將來如有需要，我們可

以依法返還給他…」云云，當詢及系爭眷舍係於何

時拆除及正確拆除之時點問題時，據陸軍第八軍團

政戰室上校副主任蘇○○陳稱，係於 102 年 7 月 10

日拆除，惟陸軍第八軍團眷服組上校組長蕭○○則

改稱，係於 101 年 7 月 17 日一直拆到 9 月，惟再

詢問陸軍司令部眷服組組長房上校是否認為本案

為租賃關係時，渠則改稱依法院判決係借貸關係，

當初會認為是租賃關係，係依答詢資料附件所示沈

女當年檢舉函所附租金匯款證據等語。 

(四)惟查，依據國防部約詢書面資料所檢附有關本案民

事損害賠償訴訟高雄地院鳳山簡易庭 102年 2月 19

日言詞辯論筆錄譯文所載，法官詢問證人楊女士供

稱，最後一次進入系爭眷舍係 101 年 10 月底，里

長電話告知房子被拆是 101 年 11 月份等語，則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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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部上開答詢書面及口述筆錄內容，核與事實顯有

出入。經核，本案國防部及所屬對系爭眷舍委由民

間業者拆除時，正確拆除日期不明，且答詢內容前

後矛盾；另未善盡告知義務，事前未發文告之當事

人；又拆除當時無相關監督或執行紀錄，且未全程

攝影存證，亦未現場製作物品或財產清冊，致生本

案陳訴疑義及嗣後陳訴人提起損害賠償訴訟。 

(五)另查，本案依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1 年度訴字第

1177 號判決理由曾指出，「原告（陳訴人）另主張

：系爭眷舍於 51 年 7 月 4 日曾奉准增建，有公文

及眷舍資料卡可稽，該自費建築部分約 12 坪，所

有權屬於原告所有，私法上被告無權擅自剝奪原告

之所有權，公法上被告無權以行政處分變更原告之

使用權，故被告以行政處分收回含自建部分之眷舍

，顯非合法…云云，查原告奉准增建固屬事實，惟

按 86 年 1 月 22 日修正公布之『國軍軍眷業務處理

辦法』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凡以前奉准在眷村

範圍內公有土地上自費建築眷舍有案者，應列為公

產管理，不准出租、頂讓或經營工商業，房地不准

出賣及作租押處分，將來國軍營地變更用途處理時

，應配合實施，不得異議。』是被告將原告奉准增

建部分之眷舍列為公產管理，核屬於法有據，…至

於私法關係上原告仍保有該增建部分之所有權，被

告收回後是否應給予相當之補償？原告是否得依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 23 條之規定請求補償？

則屬收回眷舍後拆遷改建時之補償問題…。」惟查

國防部迄未補償陳訴人奉核自費增建眷舍之損失。 

(六)綜上，國防部及所屬對系爭眷舍強制拆除，未通知

陳訴人到場點交其個人家具用品，有違程序正義及

正當法律程序；亦迄未補償其奉核自費增建眷舍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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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致生本案陳訴疑義，均核有不當，顯有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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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論結，國防部對眷村重建基金營運及管制失衡

，致使基金產生短絀情形，造成政府財政債務嚴重負擔

，間而影響眷村重建工作及眷改計畫之遂行，核有違失

；復對於本案眷舍住用限制規定及撤銷眷籍審查部分條

文缺乏法源依據及法律明確授權，且有違比例原則，顯

有違失；且對陳訴人及系爭眷舍檢舉人造成差別待遇之

情形，核有失公帄，顯有違失；又該部對眷服業務未建

立正式承辦及協辦人員制度，逕委由約聘人員擔任承辦

人，顯有不當；復任由退役人員幕後指導正式承辦人員

如何簽辦公文，除依法無據，且責任無法明確劃分，洵

有違失；又國防部對本案涉及越級指揮，率變更所屬調

查結果，立場有失客觀公正，核有明顯疏失；另國防部

及所屬對系爭眷舍強制拆除，未通知陳訴人到場點交其

個人家具用品，有違程序正義及正當法律程序；且迄未

補償其自費增建眷舍之損失，致生本案陳訴疑義，洵有

不當，以上均核有違失，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

送請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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